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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度业绩预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

1.业绩预告期间：2025年 01月 0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。

2. 业绩预告情况：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同向下降 50%以上情形

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

单位：万元

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

4,200 ～ 5,400
21,800.13

比上年同期下降 80.73% ～ 75.23%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

3,400 ～ 4,400
3,206.85

比上年同期增长 6.02% ～ 37.21%
基本每股收益

（元/股）
0.05 ～ 0.06 0.26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

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。公司已经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

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充分预沟通，目前公司与年审会计师就本次业绩预告不存在

重大分歧。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

公司 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24年有所增长；由于 2024

年公司与北京腾讯达成执行和解冲回前期计提的腾讯案损失 2.36亿元，2024年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数较大，因此公司 202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较 2024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。



四、风险提示

1.公司前期披露了冯志芳起诉公司、余海峰等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

案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做出终审判决；公司委托调解机构代表公司与有索赔

意向的投资者或其代理律师进行沟通并收集相关证据材料，详细内容见公司于

2025年 4月 16日、2025年 8月 21日、2025年 10月 28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

媒体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咨询网的相关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6、2025-018、

2025-020）及相关定期报告。公司根据目前已收到的有索赔意向投资者提供的相

关证据材料计提了相关损失，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

1号—非经常性损益》将其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；如公司在 2025 年年度财务报

表批准报出日前收到新增同类索赔主张并取得相关证据材料，公司将依据企业会

计准则等相关规定、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可能会

对本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产生影响。

2.公司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，上述财务数据均为公司财务

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中详细披露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1月 24日


